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会费收取办法
（2011年1月18日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）

根据《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章程》规定，缴交会费是每个会员单位的义务。为加强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工作，根据国家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3]9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06〕123号）文件的精神，且按《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不能重复收取会费的原则，制定年度会费收取标准及缴交方式如下：

第一条  会员单位年度上交会费的标准按本单位上年度建筑业总产值（以市建设与管理局年度统计报表为准）的比例分档累加收取，且最低不少于500元，最高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不超过20000元、专业承包企业不超过10000元、劳务分包企业不超过5000元。具体为：

1、会员单位上年度建筑业总产值1亿元以下（含1亿元）的按其总产值的万分之零点五收取；

2、会员单位上年度建筑业总产值1亿元以上，5亿元以下（含5亿元）的按其总产值的万分之零点二收取；

3、会员单位上年度建筑业总产值5亿元以上的按其总产值的万分之零点一收取；

4、非施工企业的会员单位和无报送建筑业总产值数据的会员单位按1000元/年会费收取。

第二条  理事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副会长单位的缴费标准：

1、理事单位年度上交会费的标准为在应交会费的基础上加收500元；

2、常务理事单位年度上交会费的标准为在应交会费的基础上加收1000元；

3、副会长单位年度上交会费的标准为在应交会费的基础上加收2000元。

第三条  新加入协会的会员单位当年度的会费收取标准1000元（年度会费700元，会员证书费300元），第二年度起上交会费的标准按第一条的缴费标准收取。

第四条  会员单位派人员驻协会工作满一年以上者，可免当年度会费。

第五条  会员单位连续两年不缴交会费的，即通告取消其会员资格。

第六条  会员单位年度会费的缴交时间为每年的6--7月份。

第七条  会员单位缴交会费可用银行转账或现金缴纳，并到协会开具发票（若发票要求邮寄，需予说明，以免遗失）：

收 款 人：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            
开 户 行：厦门市工商银行禾祥西分理处

账    号：4100022509024902983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8068726
协会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66号九楼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如需调整，由秘书处负责实施，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秘书处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经2011年1月18日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。
